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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校復健諮商研究所106學年推薦甄試招生資訊，敬請惠

予公告周知，歡迎踴躍報考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班推薦甄試招生對象如下：

(一)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

士學位，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

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後，須曾從事與身心障礙者服務相

關全職工作一年（含）以上（須附服務證明正本）（工

作年資計算截止日為106年8月31日）。

(二) 或具有同等學力者，於具有同等學力後，須曾從事與

身心障礙者服務相關全職工作一年（含）以上（須附服

務證明正本）（工作年資計算截止日為106年8月31日）

。

(三) 大學在校應屆畢業生及成績優異之提前畢業生，須為

相關科系（心理、職能治療、物理治療、特教、輔導、

語言治療、護理、社工、社會（學）、復健醫學），或

非相關科系但已取得復健諮商學分學程認證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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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關考試招生資訊，請參閱本校招生資訊網或復健諮商研

究所網站：http://acadaff2.ncue.edu.tw/；http://gir

c.ncue.edu.tw。

三、復健諮商研究所亦開放隨班附讀，相關資訊請請上復諮所

網站「最新消息」點選左下角之「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作業

流程」詳閱。

正本：花蓮縣政府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、新北

市政府教育局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苗

栗縣政府教育處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、

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

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福建省連江縣政

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

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

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終身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育及衛

生保健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研究發展科、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
局幼兒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學生事務科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兼會計、測試機

關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私立忠孝幼兒園(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財團法人

台北市現代婦女基金會辦理)、臺北市私立三玉幼兒園(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社

團法人台北市幼兒園協會辦理)、臺北市私立吉利幼兒園(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

社團法人台北市親子成長協會辦理)、臺北市私立新東湖幼兒園(臺北市政府教育

局委託社團法人台北市兒童保育協會辦理)、財團法人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認助清寒

學生基金會、臺北市私立康寧幼兒園(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財團法人中華幼兒

教育發展基金會辦理)、臺北市私立星雲幼兒園(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財團法人

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辦理)、臺北市私立葫蘆幼兒園(臺北市政府教

育局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辦理)、臺北市私立辛亥幼兒

園(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社團法人中華婦幼發展協會辦理)、臺北市私立國興幼

兒園(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財團法人陳重光文教基金會辦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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